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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7）浙 0702 民 初
17320号

浙江金华聚宝真品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金华时代置
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
市蓝洱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一案，
现你被列为本案第三
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702民
初17320号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366号

王龙伏：原告武义
港邦木业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723民初36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
令：被告王龙伏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武义港邦木业有限公司
货款21320元并支付违
约金2132元，合计23452
元。案件受理费386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036
元，由被告王龙伏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995号

陈萍、谢雷刚：本院
对原告浦江再丰纸业包
装有限公司与被告陈
萍、谢雷刚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726民初995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
容：限被告陈萍、谢雷刚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支付原告浦江再丰纸业
包装有限公司货款计人
民币106426.82元及利
息损失（自2018年1月
24日起按年利率6%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限被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505号

浦江豪特家纺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叶军正与被告浦江豪特
家纺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 500000 元及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8年9月17日
上午9：30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263号

周万立、张雪芳：本
院受理原告蒋永强诉被
告周万立、张雪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1263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888号

吴钰央：本院受理
原告虞建伟诉你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8年9月26日9
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737号

永康市同喜工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元耀建设有限公司
诉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9月27日8时40分在浦
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4367号

陈中伟：本院受理
原告陈明淦诉你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
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9月
19日9时40分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829号

范晓彬：本院受理
原告高家乾诉你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
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9月
19日9时10分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4235号

张红葵：本院受理
原告朱雪燕诉你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
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9月
19日8时40分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344号

张裕兴：本院受理
原告张嫦娥与被告张裕
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3344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016号

储有景：本院受理
的原告周仁才诉你之间
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
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301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594号

石林镇、吴美兰：本
院受理原告岳红诉被告
石林镇、吴美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0726民初
3594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
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郭子教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君
欢、蒋约苟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8年9月11日上
午10时00分在第十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790
号

方伟峰、黄宣诚：本
院受理原告吴崇崇诉被
告方伟峰、黄宣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民初790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375号

黄联青：本院受理原
告潘琴花诉被告黄联青、
黄维荣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26民初237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 初
3387号

施春燕、应禄、浙江
明优工贸有限公司、永
康市禄超五金厂、浙江
创福工贸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徐秀央多为
与被告施春燕、应禄、浙
江明优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禄超五金厂、浙
江创福工贸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0784
民初 338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
告施春燕、应禄归还原
告徐秀央借款10万元并
支付利息、逾期利息[利
息从2016年1月1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
倍（以年利率24%为限）
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二、由被告施春燕、
应禄支付原告徐秀央为
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
律师代理费4500元；上
述款项限判决生效后15
日内履行完毕。三、由
被告浙江明优工贸有限
公司、永康市禄超五金
厂、浙江创福工贸有限
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695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施春燕、
应禄负担，由被告浙江
明优工贸有限公司、永
康市禄超五金厂、浙江
创福工贸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请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永康市人民法院504办
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缪志泉：本院受理原
告杨将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
你偿还借款 60000 元及
相应利息，本案诉讼费由
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15分在本院花园人民
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2941号

何成林：本院受理
唐小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802民初29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陈小英：本院受理原
告郑炳辉与被告陈小英
为离婚纠纷一案[（2018）
浙1003民初2886号]，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本院（2018）浙1003
民初 288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确定：准予原告
郑炳辉与被告陈小英离
婚。案件受理费300元，
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
郑炳辉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周加勤：本院受理原
告李远胜与被告周加勤
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8）浙1003民初3688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本院（2018）浙
1003民初368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确定：被告周
加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远
胜借款4700元，并支付利
息（按本金4700元按年利
率6%自2018年5月14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
被告周加勤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1126民初395
号

沈剑飞：本院受理的
原告毛可贵诉被告沈剑
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
接或通过其他方式向被
告沈剑飞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被告沈剑飞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1126民
初 395 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判令：一、限被
告沈剑飞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
毛可贵借款本金 92000
元及支付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2017年9月12日
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
年利率6%计算）；二、驳
回原告毛可贵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74 元，由原告毛可贵
负担20元，被告沈剑飞
负担2154元。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900号
周彪彰：本院受理原

告宣志旗诉被告周彪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0726民初290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4604号

秦鹏：本院受理原告应
冬子与被告秦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
至2018年9月27日）。原
告要求被告秦鹏偿还原告
借款人民币70000元，并支
付每月1260元的利息至一
次性归还本金；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
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人
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9月28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72民初301号

邵金平：原告陈海轮与
被告刘洪波、邵金平、孙国忠
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72民初
3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解除原告陈海轮与被告
刘洪波、邵金平、孙国忠于
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光
船租赁合同；二、被告刘洪
波、邵金平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陈海轮归还

“华伦达58”船；三、被告刘洪
波、邵金平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陈海轮支付
租金230000元，并继续按每
月30000元支付自2018年3
月22日起至实际还船之日
的租金；四、被告刘洪波、邵
金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陈海轮支付保险
费35165元，并继续按每月
1993.75元支付自2018年3
月22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
日止的保险费；五、被告刘洪
波、邵金平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陈海轮归还
垫付船员工资125550元及
利息（112470元的利息自
2018年2月12日起、13080
元的利息自2018年2月27
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归还
之日止）；六、在对被告刘洪
波、邵金平依法强制执行后
仍不能履行前述第二、三、
四、五项债务时，由被告孙国
忠承担保证责任；七、驳回原
告陈海轮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2492元减
半收取6246元，由被告刘洪
波、邵金平、孙国忠负担
3246元，由原告陈海轮负担
3000元。保全费4866元，由
被告刘洪波、邵金平、孙国忠
负担。公告费900元，由被
告邵金平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份，上
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海事法院

更正：本报 2018 年 6
月8日第2版和第11版中
缝刊登的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初 4389
号，开庭时间应为“2018年
9月28日”，特此更正。

本报2018年6月8日
第2版和第11版中缝刊登
的安吉县人民法院（2018）
浙0523民初1375号，“本
案由审判员余文尧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文、
人民陪审员汪佳琪组成合
议庭审理，定于2018年9
月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应为“本案由审判员余文
尧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赵文、人民陪审员朱
冬月组成合议庭审理，定
于2018年9月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特此更正。

本报2018年5月31日
第14版法院公告栏中，浦
江县人民法院（2018）浙
0726民初1029号，黑体字
部分被公告人“陈下萍”应
为“陈玉萍”，特此更正。


